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

(1992年3月30日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档案法规，加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监督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是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贯彻实施档案法规的监督检查以及依法对违反档案法规行为的查处。 

第三条 国家档案局和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贯彻并监督执行档案法规的机关，依法行使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权，并依法对违反档案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二章 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和监督检查员

第四条 国家档案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应设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机构，计划单列市、省（自治区）辖市、行署和县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设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机构或监督检查员，负责组织、协调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机构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其它档案法规规章； 

（二）监督检查档案法规的实施情况； 

（三）调查处理管辖范围内的违反《档案法》案件；对轻微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或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见格式一）；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承担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案件查处和其他档案执法监督检查任务； 

（五）组织总结、交流本行政区域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经验； 

（六）对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人员或者集体，提出表扬和奖励的建议。 

第六条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廉洁正派，秉公执法，并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在本单位工作一年以上的； 

（二）具有馆员以上专业职称，熟悉档案法律、法规的； 

（三）熟悉档案工作业务，经过法律知识培训，确已掌握与档案有关法律知识的。 

第七条 专职或兼职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员均发给《执法监督检查证》。中央国家机关监督检查员证由国家档案局负责制作与填发；地方监督检查员证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及计划单列市档案局负责制作并填发。 

第三章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第八条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各自管辖范围内档案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应与档案业务工作密切结合，检查的内容和重点应根据档案法规实施的情况具体确定。 

第九条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的主要形式为： 

一、对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二、建立档案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制度； 

三、开展各种形式的档案执法检查； 

四、受理群众举报、申诉；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形式。 

第十条 对下列行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和执法监督检查员可以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 

（一）未建立档案工作或档案管理制度的； 

（二）档案保管条件差，危及档案安全的； 

（三）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制度不严，可能造成档案损毁的； 

（四）发现档案破损、变质、下落不明或泄密等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 

（五）拒不向本单位档案部门移交应当立卷归档的文件材料的； 

（六）不按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 

（七）科研成果、产品试制、基建工程或其他技术项目鉴定验收时，未按规定验收档案，致使档案残缺不全的； 

（八）借阅档案未按规定及时归还，且屡催不还的； 

（九）在保管或新用档案中涂改、撕毁、丢失档案的； 

（十）其它可能导致档案损毁的行为。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应写明被监督检查单位或个人所违反的具体档案法规条款和违法事实以及改进要求。 

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对违法案件的查处，是指县级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档案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行为的查处。 

县级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具有《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所列违法行为，应依法查处。 

第十二条 违反《档案法》案件，按下列分工查处： 

（一）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违反《档案法》案件，由同级或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必要时会同其上级主管机关查处； 

（二）公民违反《档案法》案件，由发生违法行为所在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三）各级档案馆违反《档案法》案件，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四）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档案法》案件，由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上级主管机关查处。 

第十三条 凡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查处的违反《档案法》案件，查处机关都应受理；如按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不应由本单位受理的，要及时移送有权受理的机关。 

第十四条 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纠正下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反《档案法》案件的错误或不适当的决定。

第十五条 查处违反《档案法》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第四章 查处违反《档案法》案件的程序

第十六条 查处违反《档案法》案件的程序为： 

——调查 

——处理 

——上报备案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认真审查违反《档案法》案件，并负责组织调查。必要时与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共同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每次不得少于二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查处工作的，应当回避。 

第十八条 调查违反《档案法》案件时，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员应出示《执法监督检查员》证。其它调查人员应持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依照本规定，对违反《档案法》案件调查清楚后，确认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较重但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查处机关依法提出处理意见，签发《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见格式二），直接通知违法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违法行为人所在单位协助执行。 

确认违反档案法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查处机关按法定程序移交发生违法行为地的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接到《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后，应按通知书提出的意见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回执退回；如对处理意见有异议，应于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通知书发出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十五日内既不退回处理结果回执，又不向通知书发出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查处机关有权询问情况和建议其上级机关督促执行。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属于监察机关监察对象的人员，也可以向同级或上级监察机关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并将结果通知申诉人。 

申诉期间不停止对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二条 查处机关应将结案的违反《档案法》案件的有关材料按规定格式（见格式三）填报，向上一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和计划单列市档案局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家档案局备案。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